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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

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五矿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五矿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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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 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马劲松 

设立日期 ： 2012 年 11 月 01 日 

注册资本 ： 25,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 7,660.00 万元 

住所 ：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区府北路 11 号 7 栋附 22 号 

联系地址 ：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区府北路 11 号 7 栋附 22 号 

所属行业 ： 水利工程、土地整理、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 ：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水利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水利工程，饮水工程，水土保持的开发治

理，城乡供水及排污处理，旅游项目投资及管理

服务，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材贸易，建筑

工程，停车场建设和运营，国有资产运营管理，

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咨询服务，资产租赁，畜

牧的饲养，畜牧业产品深加工，林业产业发展）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田艾 

联系电话 ： 0858-2121335  

传真 ： 0858-2121335 

电子邮箱  214215204@qq.com 

公司网址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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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 2017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3,942.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80%，

营业成本 71,904.4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39%；实现净利润 33,992.53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0.4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33,992.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20.49% 

公司 2017 年 1-12 月主营业务分板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工程施工 66,895.92 57,419.00 -1.56% 0.60% 

土地征迁补偿收入 34,769.05 13,318.74 24.84% 46.30% 

其他 2,277.27 1,166.68 50.14% 659.95% 

合计 103,942.24 71,904.42 6.80% 8.39% 

 

2017 年 1-12 月，公司营业收入 104,226.8 万元，其中主营营业收入为

103,942.24 万元，主要构成如下： 

工程施工 66,895.92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降低 1.56%，主要由于公司本年存

在大量的项目建设导致代建项目的收入进度较上年进行慢； 

土地征迁补偿收入为 34,769.05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24.84%，主要由

于本年承接政府大量的土地征拆项目； 

其他收入为 2,277.27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50.14%，主要是本年子公司

的停车场等收入增加。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总资产 1,959,696.33 1,335,681.81 46.72% 扩展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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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 
1,173,765.75 987,770.42 18.83% - 

营业收入 104,226.82 97,541.19 6.85%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992.53 28,212.99 20.49%  

息税折旧 

摊销前利润 

（ EBITDA） 

37,441.06 31,337.59 1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8,172.63 4,205.47 6001.19% 

项目建设投入大

幅度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697.58 -13,210.86 -597.30% 收到外部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7,289.85 19,877.99 1194.35% 

借款增加、债券

发行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23,289.42 48,474.63 154.34% 

17 钟停债 01 资

金到位 

流动比率 3.91 4.04 -3.22%  

速动比率 1.65 1.32 25.00%  

资产负债率 40.10% 26.05% 53.93% 
发行债券导致负

债增加 

EBITDA 利息保

障倍数 
4.99 3.10 60.97%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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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2017年4月10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7〕

115号）批准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20亿元的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发行人于2017年11月21日完成了第一期债券的发行工作，发行规模16亿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期限为10年。截至目前，该债券尚处于

存续期。 

 

二、本期债券基本条款 

1、债券名称：2017年第一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

设专项债券 

2、发行人：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 

4、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10年期债券。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

在债券存续的第3、4、5、6、7、8、9、10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10%、10%、

10%、10%、15%、15%、15%和1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发行利率6.46%。 

5、发行价格与认购单位：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以1,000元为一个认

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6、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

置的发行网点向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协议发行。 

7、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发行对

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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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券账户或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8、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托管记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购的债券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9、簿记建档日：2017年11月21日。 

10、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发行期限的第1日，即2017年11月22

日。 

11、发行期限：3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2017年11月24日止。 

12、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存续期内每年的11月22日为该

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3、计息期限：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27年11月21日止。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分次

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6、7、8、9、10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10%、10%、10%、10%、15%、15%、15%和1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后8年

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

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每年

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

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

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本金自其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付息日：2018年至2027年每年的11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6、兑付日：2020年至2027年每年的11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7、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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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19、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1、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及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2、债权代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 

2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24、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5、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1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26、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

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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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7〕115 号）批准，发行

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本期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6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已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本期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项目。截至2018

年6月6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账面余额37.2万元，其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期债

券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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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2017年内发行人本期债券偿付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11 

 

第五节 本期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次债券的本

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制定《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进行严格的信

息披露。 

本期债券尚未进入兑付期，不存在本息偿付情况。 

2017年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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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执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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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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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应书面通知受托管理人的情况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

的以下任何事项，发行人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根据

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持续书面通知事件进展和结果：（1）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

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2）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3）发

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4）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

况；（5）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6）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7）发行人

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8）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

解散、歇业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发生被接管、被申请破产的情形；（9）发行人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10）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11）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

公司债券上市条件；（12）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13）发行人订立可能

对其如期偿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合同；（14）发行人拟

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资产或债务处置；

（15）发行人拟变更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或未能履行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16）发行人预计不能或实际未按《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不能按期支付将到期

应付的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和/或本金；（17）发行人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

致发行人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18）发行人

提出债务重组、重整方案的；（19）本次债券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提供交易或转

让服务的；（20）发行人指定的负责本次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21）发

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17年度，发行人未发生上述事项，且不存在其他需要书面通知受托管理人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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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发生的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如下： 

一、股权及经营范围的变更 

（一）公司股权变更 

为支持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钟山开投”)发展，扩大企

业规模，提升企业信用，公司最终控制人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出具了《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如下批复：（1）同意你公司原注册资本

2.636 亿元增加到 25 亿元；（2）同意你公司股东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 0.456 亿元，占认缴注册资本的 1.82%股份，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

认缴出资 24.544 亿元，占认缴注册资本 98.18%股份；（3）同意你公司章程中增

加“第五章党组织建设”内容；（4）同意你公司章程中增加“第七章公司与分公

司、子公司”内容；（5）同意你公司废除原章程，启用新的公司章程。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2018 年 6 月 4 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经钟

山开投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做出如下决议：（1）同意公司原注册资本 26360 万元

增加到 250000 万元；其中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出资 4560 万元，占认

缴注册资本的 1.82%， 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认缴出资 245440 万元，占认缴

注册资本 98.18%；（2）同意公司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林业产业发展；（3）同意公

司章程中增加第五章党组织建设；（4）同意公司章程中增加第七章公司与分公司、

子公司；（5）达成修改公司章程相应的其他条款，同意废除公司原章程，启用新

的公司章程。 

二、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及经营范围 

（一）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元 



16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    245,440.00  98.18%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4,560.00   1.82%  

合计     250,000.00  100.00% 

 

（二）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如下（公司章程内容）： 

水利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水利工程，饮水工程，水土保持的开发治理，城乡

供水及排污处理，旅游项目投资及管理服务，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材贸易，

建筑工程，停车场建设和运营，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咨询

服务，资产租赁，畜牧的饲养，畜牧业产品深加工，林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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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五矿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采

用现场走访、电话访谈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核查等方式对发行人的经营状况、

财务情况、征信情况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检查。  

五矿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